
  臺南市竹橋國民中學 109 學年學生獎學金實施辦法 

                                            109 學年度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110.04.21 

一、目的：   

（一）為鼓勵成績優秀小六學生就讀本校，並期在校課業成績及各項發展能有  

           出類拔萃表現者。   

（二）為鼓勵本校學生五育均衡發展，並在學科領域成績及各項參加對外競賽 

           表現優異者。   

（三）為激發學生努力向學、開發潛能、提升學生素質、發揚校譽，特訂本獎 

           學金實施辦法。   

二、獎勵項目：   

（一）110 學年新生入學獎學金 

    (獎學金以最優項次頒給，未就讀滿 1 學年者，需繳回領取獎學金)。   

1.市府核定之市長獎：10000 元。   

2.議長獎、區長獎及校長獎：8000 元。   

3.畢業典禮其他授獎獎項：1000 元。   

（二）在校成績優良獎學金：   

1.定期評量：   

（1）年級排名優秀者：（另頒發獎狀）   

①特優：500 元  ②優等：400 元  ③甲等:300 元④勵學 3名：200 元。   

          （2）進步獎：（相關說明如下）: 

① 每班進步前 3名者:100 元。 

② 上述進步獎採計以學期制。   

（3）滿分獎：各科滿分者各頒 100 元。   

2.模擬考評量：成績達下列標準者頒發獎學金   

（1）成績達  5B 者：250 元。   

（2）成績達 1A4B 者：500 元。   

（3）成績達 2A3B 者：1000 元。   

（4）成績達 3A2B 者：1500 元。   

 （5）成績達 4A1B 者：2000 元。 

 （6）成績達  5A 者：3000 元。 

  (7) 每科達精熟者：100 元。 

  



（三）會考獎學金：   

1.國中會考：   

（1）成績達 5A 者：10000 元。   

（2）每科成績精熟者：1000 元。   

（3）作文成績達 6級分者：1000 元。  

 (4) 成績達  5B  者：500 元。   

（5）成績達 1A4B 者：1000 元。   

（6）成績達 2A3B 者：2000 元。   

（7）成績達 3A2B 者：3000 元。   

（8）成績達 4A1B 者：4000 元。 

2.升學：申請、免試、甄選進入以下普通高級中學者 

（1）第一志願：臺南一中、臺南女中─10000 元。   

（2）第二志願：臺南二中、家齊女中─2000 元。   

(符合條件者，需有就讀事實，並參加竹橋國中 110 學年度校慶暨運動會公開表揚 

活動領取獎學金，若本人如無法出席，由監護人持雙方證件及委託書領取。) 

（四）對外比賽成績優異獎學金 

(對外比賽，參加同一賽事獲得多項獎項者擇優頒發): 

1.參加主管機關比賽：   

（1）全國賽: 

      ①第 1名:6000 元，第 2名:5000 元，第 3名:4000 元，第 4名:3000 元 ，  

       第 5、6 名 2000 元，第 7、8 名 1000 元。 

     ②特優:6000 元，優等:5000 元，優等、佳作:4000 元。 

（2）縣市賽： 

     ①第 1名:3000 元，第 2名:2000 元，第 3名:1000 元，第 4名:500 元 ，  

       第 5、6 名 400 元，第 7、8 名 300 元。 

    ②特優:3000 元，優等:2000 元，優等、佳作:1000 元。 

（3）市內區賽： 

      ①第 1名:1000 元，第 2名:500 元，第 3名:300 元，第 4名:200 元 ，  

       第 5、6 名 100 元。 

    ②特優:1000 元，優等:500 元，甲等、佳作:300 元。 

 (4)團體組: 

     ①50 人以下參賽，個人獎項獎金*2。 

    ②51 人以上參賽，個人獎項獎金*3。 

備註:  主管機關比賽採最新之臺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 



     序「多元學習表現」表列之競賽項目。 

2.參加非主管機關比賽：   

（1）全國賽: 

      ①第 1名:600 元，第 2名:500 元，第 3名:400 元，第 4名:300 元 ，  

       第 5、6 名 200 元，第 7、8 名 100 元。 

     ②特優:  600 元，優等:500 元，甲等、佳作:400 元。 

（2）縣市賽： 

     ①第 1名:300 元，第 2名:200 元，第 3名:100 元，第 4名:50 元 ，  

       第 5、6 名 40 元，第 7、8 名 30 元。 

    ②特優:300 元，優等:200 元，甲等、佳作:100 元。 

（3）市內區賽： 

      ①第 1名:100 元，第 2名:50 元，第 3名:30 元，第 4名:20 元 ，  

       第 5、6 名 10 元。 

    ②特優:100 元，優等:50 元，甲等、佳作:30 元。 

(4)團體組: 

    ①50 人以下參賽，個人獎項獎金*2。 

②51 人以上參賽，個人獎項獎金*3。 

3.破紀錄者:1000 元。 

4.其他獎項: 

  ★全民英檢: ①初級:500 元；②中級:1000 元；③中高級:1500 元； 

             ④高級:2000 元。   

  ★投    稿: ①縣市刊物:500 元；②全國刊物:1000 元。  

三、頒發：上列各項獎學金經所屬處室核對無誤後，擇期公開頒發獎金/獎狀/獎牌/獎盃以資 

          鼓勵。   

四、經費來源：由學生家長會經費/其他籌募申請等款項支應。   

五、本辦法經校內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